“编程无人机”比赛规则
一、赛事介绍
编程无人机竞赛通过刺激畅快的无人机穿越竞速，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理论知识与人工智能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完成从无人机基础、程序设计到人工智能、无人机控制知识进阶，并通过竞赛的形式，考查学生的临场反应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科技竞技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朝着改变世界的方向前进。
编程无人机竞赛的核心形式是无人机自动避障，竞速闯关。参赛队员需要应用数学、物理、编程等知识进行无人机编程，使其自主飞行完成比赛任务，穿越障碍、穿越迷宫、完成规定轨迹飞行，并且尽可能快地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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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比赛场地示意
二、机器人与参赛人员
（一）参赛阵容
1.每支参赛队伍必须由2名参赛队员和1名指导老师组成。每个参赛人员仅能参加1个队伍。组别设置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组。每支参赛队限使用1架无人机，不允许顶替、冒用，否则取消该组（两组）比赛成绩。
[bookmark: _GoBack]2.比赛过程中，无人机需要自动完成比赛任务，仅允许1名操作手在比赛开始时手动启动程序。
3.程序启动后，操作手不可再对无人机进行任何操作。
（二）比赛流程概述
参赛队伍在赛前可以结合场地信息对无人机进行编程。每支队伍在赛前的场地适应阶段有一次场地适应的机会，可对程序进行调试，也可对场地进行测量。
上场比赛的无人机需通过赛前检录，确保无人机满足规定的无人机技术规范，以保证比赛公平性。检录完成后，参赛队员携带无人机前往候场区，等待进入赛场进行比赛。
每场比赛开始前，参赛队伍需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从候场进入赛场。每支参赛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每次比赛由一分钟准备阶段和三分钟比赛阶段构成，准备阶段不计入比赛总用时。
每场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需到指定区域签字确认成绩，并将无人机带离场外。比赛当日具体流程描述请参考“六、比赛流程”。
三、技术规范
参赛队员需自备电脑或移动设备（平板或者手机）用于无人机编程。
参赛队员使用编程语言对无人机进行编程。建议配备下视视觉系统，通过对视觉标签识别、采用合适的算法保证飞行的安全。
为保护现场人员安全，参与比赛的无人机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1.无人机总重量低于250克。
2.无人机的所有桨叶具有安全防护罩。
四、比赛场地
（一）概述
无人机竞速闯关赛的比赛场地长为8米，宽为6米，高为2.2米，包含启动区、降落点和多种类型的障碍物。本次比赛由基础任务及挑战任务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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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比赛场地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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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比赛场地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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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动区（基础任务）
启动区是无人机起飞的区域，是一张ID为1的挑战卡。
（三）降落点（基础任务）
降落点是无人机降落的区域，无人机垂直投影是一张ID为8的挑战卡，在降落点设有单格大小为图卡大小的九宫格，ID8挑战卡位置不固定，赛前将由裁判随机抽取摆放位置。
（四）障碍物（基础任务）
障碍物包括圆环、隧道、竖井、交叉环、拱门和迷宫。其中[2]小圆环、[4]隧道、[12]交叉环、[14]竖井位置不固定，赛前将由裁判随机抽取障碍物位置。每个障碍物前方的地面上放置有不同ID的挑战卡用于辅助定位，现场挑战卡摆放顺序随机，将现场由裁判进行确定。
（五）圆环（基础任务）
圆环有两种规格，分别是大圆环和小圆环：
大圆环直径为900mm，且有900mm大圆环和1500mm大圆环两种，圆心距离地面的高度分别为900mm、1500mm。
小圆环直径为400mm，圆心距离地面的高度为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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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大圆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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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小圆环示意图
（六）交叉环（基础任务）
交叉环是由两个直径为600mm 的圆环竖直叠加组成，圆心距离地面高度分别为950mm、1800mm。 无人机需依次穿越上方和下方的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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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交叉环示意图
（七）拱门（基础任务）
拱门是一个直径为1000mm的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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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拱门示意图
（八）隧道（基础任务）
隧道是一个水平摆放的管状物体，直径为600mm，长度为1000mm，隧道最低点距地面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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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隧道示意图
（九）竖井（基础任务）
竖井是一个竖直摆放的管状物体，直径为600mm，长度为1000mm，圆形最底面距离地面高度为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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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竖井示意图
（十）迷宫（挑战任务）
迷宫是一个由20mmPVC管组成的3x3的框架，穿越环是由边长为600mm，中间圆直径为450mm的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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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迷宫示意图
五、比赛机制
（一）比赛任务
无人机需要从启动区出发，沿指定路线依次穿越多种类型的障碍物，飞行过程中识别地面的挑战卡并通过无人机上的点阵屏显示挑战卡对应的数字，LED灯闪烁3次绿灯，最终降落至降落点上。
1.基本任务道具摆放位置说明：
左侧道具（1500mm大圆环、900mm大圆环、隧道、400mm小圆环）以1500mm大圆环左侧支架中心压在场地边框上为基准，后续道具圆心与1500mm大圆环圆心对齐；
右侧道具（竖井、交叉环、拱门）以拱门右侧支架中心压在场地边框上为基准，其余道具圆心与拱门中心对齐；
交叉环穿越时，必须先穿过上方交叉环，且从场地中心向边框一侧穿越，否则不得分。
各个挑战卡对齐道具圆心摆放，起飞和降落两张挑战卡摆放在边框上，挑战卡与道具间间隔为1000mm，道具前后间隔2000mm；注：四号挑战卡（400mm小圆环后方的挑战卡）到400mm小圆环的距离为500mm，距离边框500mm
2.挑战任务摆放位置说明：
迷宫摆放位置横向为一条直线，迷宫尾部与小圆环在同一水平位置，迷宫左侧距离4号位挑战卡的距离为1000mm，右侧距离6号位挑战卡的距离为1000mm。
注：所有道具间距允许有一定的误差，但误差不超过±100mm，所有道具摆放以支架中心为中点进行定位，卡片以卡片中心为定位。
（二）比赛结束
每支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若出现以下情况，则视为一次比赛结束：
无人机完成穿越障碍任务，到达降落点；三分钟比赛时间耗尽。
无人机进入异常状态，经裁判确认后由裁判结束比赛。
比赛过程中，无人机出现以下情况，会被认为是处于异常状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5-1无人机异常状态
	状态
	注解

	坠落
	因撞击、程序失控等原因导致无人机接触地面时间超过10秒

	停滞
	无人机在空中悬停时间超过10秒

	罚下
	无人机因违规被裁判直接罚下的状态


（三）成绩说明
1.计时
比赛开始，裁判会发出指令并开始计时。当比赛结束后，裁判结束计时。
每支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两次比赛都会单独计时。
2.计分规则
比赛共9个任务得分点，计分细则如下所示：
表5- 2评分细则
	基础任务
	得分

	通过1500mm大圆环
	10

	通过900mm大圆环
	10

	通过隧道
	20

	通过拱桥
	10

	完成竖井任务
	20

	通过小圆环
	20

	通过交叉环
	30

	降落至降落点挠战卡
	30

	每正确识别一次挠战卡并将挑战卡号码显示在点阵屏上，并闪烁三次绿色指示灯
	
10

	挑战任务
	得分

	穿越迷宫
	30（小学）/40（初中）/50（高中）


每正确识别一次挠战卡并将挑战卡号码显示在点阵屏上，并闪烁三次绿色指示灯	10
无人机完整穿过圆环、拱桥、隧道、竖井视为成功通过。
无人机依次通过交叉环的上方圆环、下方圆环视为成功通过。
无人机按照路线要求完成迷宫穿越即视为完成穿越迷宫。
无人机停桨后，任意一部分与降落点挑战卡发生接触即视为
完成降落。
（四）成绩排名
每支参赛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并用于队伍排名。
在进行名次判定时，优先按照分数高低判定。若分数相同，则用时较短者名次靠前。
六、比赛流程
（一）抽签
参赛队伍签到后，可到现场指定的抽签区域进行抽签确定出场顺序，抽签完成后由工作人员对抽签结果进行记录。
（二）场地适应
比赛正式开始前有1.5小时时间进行调试，在场地适应阶段，参赛队伍可对程序进行调试，也可对场地进行测量。并且在调试时间进行到1小时（可根据比赛人数提前或延后），调试时间暂停，按照序号，每支队伍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单独调试，单独调试阶段，除正在单独调试的队伍，所有参赛选手不允许修改程序进行调试，所有队伍3分钟单独调试阶段过后，进行剩余半个小时的调试时间。（单独调试阶段是为了保证每支队伍不受其他队伍无人机影响进行场地适应）。注：队伍可以选择不进行单独调试，三分钟时间结束，无论无人机程序是否正在运行，都必须立即结束。
每支参赛队伍在正式比赛前将有一次进行场地适应的机会参赛队伍完成抽签后根据顺序进行场地适应，具体场地适应时间安排将由现场裁判根据比赛流程及现场队伍进行安排，确保每支队伍均可公平地进行备赛练习。
（三）检录
为保证所有参赛队伍制作的无人机符合统一的制作规范，参赛队伍需在比赛前到检录区进行赛前检录。检录标准可参阅“2技术规范”。
若无人机未通过检录，参赛队伍需在备场区修改检录不合格的无人机，直至符合检录要求才能上场比赛。
（四）候场
赛前检录完成后，参赛队伍需在比赛前到达候场区。候场区工作人员将核查参赛无人机的状态，检查参赛队员和指导老师的信息。
（五）一分钟准备阶段
一分钟准备阶段内，参赛队员需要将无人机放置在启动区，操作手检查自带的操作设备，确认无人机操控及操作设备正常。一分钟准备时间结束，操作手需退回操作区，除操作手外的参赛队员需回到观赛区。
（六）正式比赛阶段
三分钟比赛阶段内，参赛队员根据规则要求，操作无人机启动后由无人机自动完成比赛任务。
（七）成绩确认
比赛为计分竞速赛，两次比赛机会不设间隙，中间不允许修改或下载程序，取两次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为最终成绩。每场比赛结束五分钟内，队长需到裁判席签字确认成绩。
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对于成绩有疑问，需要在比赛结束后的五分钟内提出。若队长在比赛结束的五分钟内未到裁判席签字确认成绩，也未提出任何疑问，则视为默认当场比赛结果。
（八）判罚规则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严肃比赛纪律，参赛队伍及无人机需严格遵循比赛规则。如有违规，裁判将会对违规行为给予相应的判罚。
(九)判罚体系
裁判对于参赛队员及无人机的判罚说明如下所示：
表6-1判罚体系
	判罚
	说 明

	口头警告
	裁判对参赛队员或无人机产生的违规行为作出提示和警告

	罚下
	●罚下无人机：比赛流程中，无人机出现违规情况，裁判直接罚 下对应无人机
●罚下参赛队员：比赛流程中，参赛队员出现违规情况，裁判将 直接罚下该队员，违规的参赛队员被裁判罚下后需离开赛场区域

	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员或无人机出现严重违规行为，裁判将取消该队伍的比赛资格。



(十)规则
1.以下规则仅针对常见情况，若发生其他影响比赛公平性的情况，由裁判判定。
①上场比赛的无人机需通过赛前检录。
违规判罚：未通过赛前检录的无人机被罚下。
②比赛过程中，无人机不得飞出场地外。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无人机。
③比赛过程中，无人机不得对比赛场地上的道具造成破坏。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无人机。
④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无人机和设备需由参赛队伍自行准
备，参赛队伍不可使用其他队伍的无人机进行比赛。
2.违规判罚
若存在参赛队伍不符合规则任意一项，将被驳回报名申请。如果在比赛中发现有违规情况，最高给予违规队伍取消比
赛资格的判罚。
3.比赛开始后，参赛队员不得接触无人机。
违规判罚：罚下违规无人机。
4.操作手在启动程序后不可再进行任何操作，不允许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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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判罚：取消比赛资格
附件：1.无人机挑战卡图案
附件：2.无人机挑战赛道具摆放位置

附件1：
无人机挑战卡图案






























	




附件2：
无人机挑战赛道具摆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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